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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府办﹝2016﹞1 号 

 

 

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尾市 

商事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 

管理规定（暂行）的通知 

     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《汕尾市商事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规定（暂行）》

业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

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工商局反映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4 日 

 

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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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商事主体住所(经营场所) 

登记管理规定（暂行） 

    

第一章  总 则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》、

《广东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方案》、《汕尾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

施办法(暂行)》，规范我市商事主体住所(经营场所)登记和管理，

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汕尾市行政区划内商事主体的住所

(经营场所)登记。 

第三条  本规定所称的商事主体，是指经依法登记，以营利

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然人、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，

包括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等。 

本规定所称住所，是指商事主体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地

址，其功能是公示商事主体的法律文件送达地以及确定商事主体

的司法、行政管辖地。 

本规定所称经营场所(营业场所)，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商事主

体从事经营活动的机构所在地的地址。 

商事主体登记的住所和经营场所应当是固定场所。 

 

第二章  住所(经营场所)登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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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商事主体住所(经营场所)的

登记机关。 

第五条  登记机关应当按照方便注册、规范有序、合法使用

的原则，简化办事程序，提高办事效率，提供优质服务。 

第六条  申请人提交住所(经营场所)使用证明即可予以登

记，登记机关不审查申请登记的住所(经营场所)用途和使用功

能。 

第七条  申请住所(经营场所)商事登记，应当提交下列证

明： 

（一）使用自有房产的，提交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。 

（二）使用非自有房产的，除提交业主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

外，还需提交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者无偿使用证明。 

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，提交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证明；没有

房地产管理部门证明的，提交房屋竣工验收证明、购房合同及房

屋销售许可证复印件；出租方为宾馆、饭店的，可提交宾馆、饭

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无法提交上述文件的，提交当地人民政府

或者其派出机构、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、居(村)民委员会出具

的相关证明，证明需列明作为登记住所(经营场所)房屋的权属、

用途、是否为合法建筑等内容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非法建筑

出具住所使用证明。 

（三）使用军队房产作为住所、经营场所的，提交《军队房

地产租赁许可证》复印件。涉及军事禁区、军事管理区、军事训

练保护区、作战工程安全保护区范围内的(具体范围由有关军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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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机关提供信息备案)，需事先征得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和有关

军事机关同意。 

第八条  允许高新技术产业、文化创意、软件设计、动漫游

戏、股权投资、电子商务、贸易（不含零售）等清洁、无噪音以

及其他对环境污染小、人员流动小的商事主体使用住宅作为经营

性用房。 

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房的，申请商事登记时，还需向登记机

关提交所在地居（村）民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出具的有利害关系

的业主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。 

第九条 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同一地址可以作为多家商事

主体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： 

（一）商事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位于市、县、区级人民政

府批准设立的工业园、科技园等专业园区内或有统一物业管理的

办公大厦或商业大厦内； 

（二）对控股股东相同、有共同出资人或同一企业集团下的

各关联企业，允许把同一地址登记为企业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，但

各企业对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必须有明确的场所使用权，且各企业

有独立的办公（经营）空间。 

（三）对高新技术产业、文化创意、软件设计、动漫游戏、

股权投资、电子商务等行业，允许把同一地址登记为企业住所（经

营场所），但各商事主体对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必须有明确的使用

权，有独立的办公（经营）空间。 

第十条 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商事主体可以登记多个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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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： 

（一）住所和经营场所不一致，但属于同一商事主体登记机

关管辖的，商事主体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经营场所备案或者设立

分支机构。 

（二）住所和经营场所不属于同一商事主体登记机关管辖的，

商事主体应当向经营场所所在地登记机关申请设立分支机构。 

第十一条  商事主体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依法应当经规划、

建设、国土、房屋管理、公安、国安、消防、环保、文化、卫生

等有关部门审批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，开展经营活动前须依法

办理审批。 

第十二条  非法建筑、危险建筑、被依法列入征收范围的房

屋以及建筑物内的公共部分等依法不得作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

场所，不得作为商事主体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请登记。 

商事主体申请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必须符合城市城乡规

划管理、环境保护以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等有关规定。 

（一）市、县、区（县级市）政府划定的畜禽禁养区以及其

他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禁止从事畜禽养殖业的区域内的场所，不得

登记为畜禽养殖业住所（经营场所）。 

（二）市建成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作为废品收购站住所（经营

场所）。 

（三）学校、医院、疗养院、党政机关等建筑物集中区域和

公园、广场等公共场所管辖范围不得设立洗车场、机动车维修服

务、木材以及石材、金属加工等工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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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中小学周围 200 米和居民住宅楼内不得作为互联网上

网服务、娱乐场所住所（经营场所）。 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商事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
的。 

 

         第三章 监督管理 

 

第十三条  登记机关应当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公示

已登记的商事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信息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

查询。 

第十四条  对商事主体违反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法律

法规行为的，由登记机关、行政许可审批部门或者其他部门依照

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查处。其中，登记机关根据投诉

举报，依法处理商事主体登记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与实际情况不符

的问题。对于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，或者利用

非法建筑、擅自改变房屋性质等从事经营活动的，由规划、建设、

国土、房屋管理、公安、环保、安全监管等部门依法管理；涉及

许可审批事项的，由负责许可审批的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监管。 

               

第四章 法律责任 

 

第十五条  商事主体对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合法性、真实性

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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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商事主体提交虚假住所、经营场所资料的行为，登记机关

按照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查处，对涉嫌犯罪的，依法

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 登记机关、行政许可审批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

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未履行职责，情节严重的，对负有直接

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

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第五章 附 则 

 

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汕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。 

 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 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汕尾

军分区司令部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，

驻汕尾有关单位。 

  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4 日印发    


